《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

各州（市）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辖内各监管分局，镇雄县、宣威市、腾冲市财政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银保监会 林草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金〔2019〕102号）精神，进一步做好农业保险工作，推动我省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现将《云南省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4-2026年）》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
                                                     2024年2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4-2026年）
 
为充分发挥财政保费补贴引导作用，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农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629号）、《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21〕130号）、《关于扩大三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至全国所有产粮大县的通知》（财金〔2023〕59号）、《云南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云财规〔2022〕19号）等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实施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三农”、保障民生为宗旨，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原则，优化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有效促进农业保险提质扩面，持续规范农业保险市场秩序，大力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到2026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善、运行规范，与云南农业现代化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农业主体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规模持续扩大，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
二、主要任务
（一）稳步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在做好中央政策性农业保险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聚焦稳步扩大粮食、生猪等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实现愿保尽保。对上一年度中央财政奖励的产粮大县，坚持按照自主自愿的原则推广实施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各产粮大县有关农户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在物化成本保险、完全成本保险中自主自愿选择投保产品，但不得重复投保。确保政策精准滴灌，推动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切实提升种粮农户政策知晓度和满意度。
（二）优化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支持政策。鼓励各州（市）、省直管县因地制宜自主开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在市县财政承担保费比例不低于30%的基础上，由中央和省级财政给予奖补支持，奖补资金总额不突破中央财政安排我省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资金和省级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奖补预算。对各地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品种，省级将根据实施效果、覆盖面及各级财力状况，适时纳入省级财政补贴险种范围，研究制发全省相对统一的保险方案。
三、实施内容
（一）主要险种及保险要素。增加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地方特色奖补保险，推动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实施期间，上级政策调整，省级将适时调整。
1.中央财政补贴险种。稻谷、玉米、小麦、马铃薯、油料作物、糖料作物、天然橡胶、能繁母猪、育肥猪、奶牛、青稞、牦牛、藏系羊种植养殖成本保险；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规定或经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备案开展的稻谷、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制种保险，包括扩繁和商品化生产等种子生产环节；稻谷、玉米、小麦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相关要素详见附件，供各地参考。
2.地方特色险种。以高原特色农业“1+10+3”重点产业为重点，聚焦优势产业、优势单品、优势区域，各地因地制宜自行开展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
（二）财政补贴比例。各级财政承担比例按照《云南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执行，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保险各级财政承担比例保持一致。
（三）保险责任。财政补贴险种的保险责任应当涵盖当地主要的自然灾害、重大病虫鼠害、动物疾病疫病、意外事故、野生动物损毁等风险，有条件的地方可稳步探索将产量、气象等变动作为保险责任。针对野生动物毁损保险责任，当相关标的发生赔付时，由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先行赔付，按照保险损失补偿原则，农业保险对已赔付的部分不得重复进行赔付。各相关保险机构按照本方案明确的农业保险责任示范性条款（详见附件）进行报备，各地可根据地域和农业产业特点，与承保机构协商在此基础上增加保险责任。
四、保障措施
（一）完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农业保险工作
各级财政部门应认真履行牵头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调度，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形成工作合力，积极推动研究解决当地农业保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确保农业保险工作有效开展。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完善信息调度制度，每季度首月15日前汇总季度农业保险实施情况抄送省农业保险工作小组。
（二）强化组织保障着力提升政策实施效果
各州（市）财政部门和农业农村部门应综合考量承保机构服务能力、合规经营能力、风险管控能力，坚持规范有序、适度竞争，组织做好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不得将协办费用作为遴选承保机构的前置条件；坚持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导向，结合地方农业发展实际，科学制定农业保险年度工作方案及投保计划，做好保费补贴资金测算申报及兑付审核；支持协助承保机构做好政策宣传培训、组织投保与防灾减损等工作；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求，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开展“双监控”，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督促整改，年末认真开展绩效自评并上报绩效自评报告。
（三）深化预算管理不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各级财政部门应综合考虑本地区农业发展需要、财政承受能力等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将本级承担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列入预算，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编制上年结算和当年申请报告上报上级财政部门；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协作，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严格执行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审核拨付程序及时限要求，确保按时足额拨付。各级财政部门、各承保机构应按要求开展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综合绩效评价，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复评后形成年度综合绩效考核结果，作为次年承保机构遴选、补贴资金分配及相关政策调整等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
（四）加强行业监管有序规范市场秩序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应严格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农业保险承保理赔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4号）采取监管措施，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虚假承保、重复投保、虚假理赔、拖赔、惜赔等违规行为的监督查处力度，对违反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依规给予行政处罚；同时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建立健全农业保险协办费用管理制度，明确承保机构开展农业保险协保、协赔等工作要求，提升协办工作管理规范化水平。
五、工作要求
各州（市）应结合实际情况，尽快完成2024-2026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实施天然橡胶保险的地区，可统筹考虑《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金融监管总局关于实施天然橡胶综合保险政策的通知》（财金〔2023〕107号）的落实，开展遴选工作。省级保险承办机构在2024年一季度末将确定的协办机构及协办人员名单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云南监管局备案。
《云南省实施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农产品保险工作方案（2024-2026年）》自2024年3月3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
